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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休戰監督画參謀長爲向安全理事會提送報吿書事致祕書長電 

〔原扦：英文] 

[—丸五—卑六月十三3] 

茲依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决讒 

案（S / W 0 7 )的規定，附遞根據埃及與以色列全面 

停戰镓定第十條第四項所設特別委員會工作報吿 

書，謹請轉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2
s。 

埃及與《Et色列特別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 

二日在九十五英里處重新開會，以完成一九五一年 

一月十六日所開始的討論（見一九五一牟三月二十 

一曰文件），自卩混合停戰委員會是否有權要求埃及 

政府不得阻撓運住以色列的物资取道蘇#士運河問 

參諜長所投之票與以色列之立場相反。他發表 

下列陳述，以釋其投票的理由： 

"我認爲埃及當局阻撐運往JÊI色列的物資 

取遒蘇龜士速河一舉是一糨侵略行爲。然而埃 

及這糊行爲並不一定逮反全面停戦協定第一條 

第二項規定，因爲第二項對於'侵略行爲'一詞 

的;t義加以限制。第二項規定：
（
任何一方之陸、 

海》 g軍武装部隊不得對另一方的人民或武装 

部隊採取或計割侵略行爲，亦不得加以威脅'。 

"所以我認爲阻徺運往色列的物資取道 

蘇彝士運河雖爲敵對行爲，但並不一定違犯全 

面停戰協定。因爲全面協定第二條第二項案文 

對於'敵齊行爲'的窟義也加限制。第二條第 

二項規定：'任何一方的陸、海、空箪或同軍事部 

隊(包括非正规軍隊在内）均不得對另一方的軍 

隊或同軍事部隊採取作戰或敵對行爲.... 

"所以我不得不投與埃及一致的蓖，認爲 

混合停戳委員會沒有權力要求埃及政府不阻徺 

運往以色列之物資取道蘇彝士運河。 

"我認爲埃及阻徺貨物運行是侵略與敵對 

行爲。但我如果確知採取阻撓行爲的是埃及的 

武装部隊一陸、海、筌軍或同軍事部隊，包 

括非正規軍在内——我必定堅決認爲埃及破壤 

全面停戰協定第一條第二項及第二條第二項的 

規定，並支持以色列所提出的辯論。我旣然無從 

證明這點，而且我錐然爲這糠行爲不符全面 

停戰協定的目標，但是我不能根據全面停戰協 

定而斷定埃及的行爲不當。 

見3^全理亊會正式紀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三號。 

我站在聯合國休戰督察圑^謀長的立場 

t，不得不埃及與以色列所簽訂全面停戰協 

定闕於這個間題的規定作爲我搔具建議的根 

據。因此我故意避免考盧任何閼於蘇彝士運河 

的地位或任何一方應享的權利55題。 

"我雖然覺得我根據全面停戰協定有蹦規 

定而採取這糊原刖的立場，然而我必須聲明我 

認爲埃及赏局這次的行爲與全面停戰協定的精 

祌完全不符，而且實際危及停戰協定的有效實 

施。當初在羅德斯（Rhodes)簽訂全面協定時 

萬求料到在簽盯協定兩年多以後，凝約國之一 

竟探取封鎗行爲，至少它這種行爲有封鈹的意 

義，也有封鈹的作用。 

"我雖然懿爲我捫沒有充分的理由決定m 

合停戰委員畲有權過間這個問 f f i ,但是至少我 

認爲間題顯然不能中止於此。埃及政府如不遵 

照全面停戰定的精砷? É許連往< É t色列的物資 

取道蘇難士運河，我們必須將這個間題提交高 

殺主管當局,如安全理事會或阖際法院等是。 

"我毫不懷疑：籁锗垂面停戰協定的目的 

決非掩钸任何一方從事敵意行爲或實際敵對行 

爲 0 

"埃及政府如耱續探取這穉行爲，將來對 

於停戰協定的實施及混合停戰委員會的工作 

都有影響，因此我不得不向埃及代表團提出強 

硬請求。希望該代IS圑轉請埃及政府勿苒對取 

道蘇靠士運河速往以色列的物资加阻徺。因 

爲這種行爲與全面停戰協定的精祌不符。 

"我相信我能夠向,代表提出這個請求。 

因爲我很淸楚的記得在一九四丸年一月十三日 

開始談判時（稀結全面停戰協定是這次談判的 

桔果。）埃及高叙代表曾在羅德斯發表聲明如 

下：
（
你們將來會發現埃及具有合作與相解的精 

#,並誠意從事恢復巴勒斯坦的和平'。 

"埃&代表É然說遏這樣的話，.我確信埃 

及政府無意 > 也不希望繼續，採取任何舉動，以 

損害混合停戰委員會將來的工作，或妨礙裊個 

全面停戰協定之順利推進。" 

休戰督察國參^長 

General W. E. RILEY 


